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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尽可能详尽地收集事件中的汽车产品质量纠纷案件进行分类展示，并从中得出法律适用的规律性
。
全书将各类汽车纠纷案件分为六大部分，分析了汽车质量缺陷、质量瑕疵案件、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
的分配等常见汽车纠纷类型。
汽车法律专业人士可以从中了解此类案件的纷争焦点及其法律适用中遇到的各色问题，也为有车一族
提供了专业有效的学习和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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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制动系统故障致损案11．郑善成诉菲夫(大连保税区)工贸有限公司因轿车维修失当致损案12．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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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跃进汽车集团公司等因出租车成批量出现质量问题要求退车案附：张某诉北京市某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桑塔纳汽车有限公司因轿车故障频繁而要求退车案19．康崇营诉佛山市跃进汽车摩托车销售有限
公司因摩托车缺陷伤人索赔案附：冯国强诉佛山顺德区鑫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摩托车起火案第四章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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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汽车(上海)有限公司因越野车发动机质量问题要求更换案22．徐春淡诉上海奔驰有限公司、上海
汽车进出口公司因轿车故障频繁要求退车案23．张杰庭诉日本丰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因轿车安全气囊
未弹出致人伤残案24．内江市源洲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诉四川南星汽车有限公司因轿车变速箱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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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登附录二汽车产品纠纷所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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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关于大众新亚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法院认为：大众新亚公司作为
一家专门的汽车维修保养单位，所提供的汽车维修保养服务应当是专业、规范的。
根据大众新亚公司的作业检验表之记载，2001年4月17日，其对涉讼车辆进行了一级维护，其中包括检
查汽车前后轮毂轴承等各项工作。
又根据我国的交通行业标准，汽车在一级维护完成后应当符合“各滑脂嘴齐全有效、安装正确，润滑
点全部润滑，轴销端应有被挤出的油迹；轮毂轴承不松旷”的要求。
现时大众新亚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讼车辆半轴轴承长期缺油是由于祥盛厂方面的原因所造成，因
此应当认定大众新亚公司在对涉讼进行一级维护的过程中并未尽到规范、完整的维护保养义务，进而
导致涉讼车辆半轴轴承长期缺油并引起本次交通事故。
对此，大众新亚公司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此外，对于大众新亚公司认为涉讼车辆已过维护保修的质保期，因此事故与其无关，法院认为：所谓
的质保期是针对维护保养单位已尽维护保养义务后所产生的相关质量问题而言的，在本案中，大众新
亚公司并未完整履行相关的维护保养义务，因此不能以已过质保期作为其免责事由。
关于金龙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法院认为：《产品质量法》第27条规定，“
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
示说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
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
在本案中，专家组的鉴定报告明确指出涉讼车辆“采用的是半浮式半轴结构，若轴承缺油、超载或添
加非指定的润滑脂，都有可能引起轴承过热、损坏或者扣环失效，最终造成半轴脱出，这是可能造成
人身伤亡的重大安全隐患”。
而涉讼车辆的使用说明书并未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显然与我国《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上述规定不符。
此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2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其他受害人死
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因此，原告以金龙公司对危及人身、财产的安全隐患未予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以致祥盛厂和大众新亚
公司在使用和维护过程中没有予以充分重视进而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为由，要求金龙公司承担相应的
损害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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